合作区建筑市场发承包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2023年第一批）

案例一：横琴天汇星影视综合城项目劳务作业违法分包案

原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在日常建筑市场检查中发现，横琴天汇星影视综合城项目总承包单位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将该项目的部分油漆、模板、泥水劳务作业分别分包给不具备劳务资质的陈亚日、王天俊、赵镪三人，合同价款总计158万元，涉嫌违法分包。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依法对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立案调查，经调查，其违法分包行为属实。

处理结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结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2020年7月，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依法对裕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处以罚款10000元（合同价款0.63%），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在信用中国公示。
案例二：横琴长隆海洋科学馆维生自控电控系统违法分包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在联合调查横琴长隆海洋科学馆维生自控电控系统工程一般安全生产事故过程中发现，艾达（广州）自控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将承建的横琴长隆海洋科学馆维生自控电控系统工程的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劳务资质的广东景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实际价款13305393.9元，涉嫌违法分包，广东景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无资质承揽工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法对上述涉嫌违法单位开展立案调查，经调查，艾达公司违法分包行为和景康公司未取得资质承揽工程行为属实。

处理结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二款，结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2022年6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对艾达（广州）自控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违法分包行为处以95798.84元罚款（合同价款0.72%）；对广东景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处以罚款379203.73元（合同价款2.85%），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在信用中国公示。

案例三：横琴铁建广场项目劳务作业违法分包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在处理欠薪纠纷过程中发现，横琴铁建广场项目劳务单位合肥市天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将其承接的铁建广场T4主体结构模板作业分包给不具备劳务资质的个人孟强，合同形式为单价合同，涉嫌违法分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将该单位违法分包线索移送商事服务局立案调查。经调查，其违法分包行为属实。

处理结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结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2022年10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法对合肥市天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违法分包行为处以罚款9600元（合同结算价款0.6%），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在信用中国公示。

案例四：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幕墙工程违法分包案

2022年12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收到举报，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幕墙工程劳务承包单位广东华源建设有限公司，将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劳务资质的个人李志，合同价款1787172.7元，涉嫌违法分包，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法对广东华源建设有限公司立案调查，经调查，其违法分包行为属实。

处理结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结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规定，2023年4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法对广东华源建设有限公司处以罚款9829.4元（合同价款0.55%），相关行政处罚信息在信用中国公示。


